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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2024 年度资本充足率情况 

本公司按照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规定计算核心

一级资本充足率、一级资本充足率、资本充足率。2024 年度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
海盐农商银行资本充足率情况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、% 

项目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

资本净额 385901.45 363551.94 

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87232.35 264071.94 

一级资本净额 287232.35 264071.94 

风险加权资产 2648954.27 2558387.25 

资本充足率 14.57 14.21 

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.84 10.32 

一级资本充足率 10.84 10.32 

注：资本充足率情况为经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后的数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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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其他说明 
 

 

1．合格二级资本工具：截止 2024 年末，我行二级资本债券

工具余额 7 亿元，其中， 2022 年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

2 亿元。2023 年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 5 亿元。 

2．核心一级资本净额=核心一级资本-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；

一级资本净额=核心一级资本净额+其他一级资本-其他一级资本

扣减项；资本净额=一级资本净额+二级资本-二级资本扣减项。 

3．核心一级资本包括实收资本、资本公积、盈余公积、一般

风险准备、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；其他一级资

本，包括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和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；

二级资本，包括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、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

入部分和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。 

4．信用风险采用权重法、市场风险采用标准法、操作风险采

用基本指标法分别计量监管资本要求。 

5．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最低资本要求为：核心

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5%、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6%、资本

充足率不得低于 8%。在最低资本要求基础上计提储备资本、逆周

期资本、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以及第二支柱资本要求，明确

储备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 2.5%、逆周期资本要求为风险加

权资产的 0-2.5%，均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；附加资本要求针对

系统重要性银行，本公司暂不适用。对于逆周期资本要求和第二

支柱资本要求，由监管部门根据宏观经济、风险判断等而定，暂

按 0%执行。 

6.2023 年末和 2024 年末均为监管口径数据。 


